非债务关联方承诺函


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：

本人 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/本公司                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）
拟参与贵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产处置，现本人/本公司郑重承诺：
本人/本公司与上述债权的债务人（含担保人）无关联关系，关联关系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、担保人、实际控制人及其管理层人员或以上人员变相委托的人员，且并非下列人员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国家公务员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；
（2）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；
（3）债务人、担保人为自然人的，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；
（4）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，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，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；
（5）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；
（6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。
本人/本公司保证以上声明均为真实意思表示，对于违反声明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。如若违反，自愿承担相关风险及法律后果，愿意赔偿因违反承诺给贵司造成的损失。因本承诺函产生的纠纷由贵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特此承诺！

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
（法人加盖公章并法定代表人签章，自然人亲笔签名并捺印）
